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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購協議項下之第一批票據之第一分批截止

茲提述亞洲能源物流集團有限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三日之通函（「通函」），內容

有關發行可換股票據。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

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第一批票據之第一分批截止之所有先決條件均已達成，且第一批票據

之第一分批已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日（「截止日期」）截止。

第一批票據之本金額為60,000,000港元，分24分批，每分批本金額均為2,500,000港元。

於截止日期，本公司向認購人發行了本金總額為5,0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

根據認購協議，第一批票據之兌換下調價格為每股0.073港元。

本公司將於第一批票據之兌換日期後第一個營業日刊發一份公告，以向股東告知兌換

價，以及兌換價是否為固定兌換價或浮動兌換價。

承董事會命

亞洲能源物流集團有限公司

梁軍

執行董事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梁軍先生、馮嘉強先生及余秀麗女士；本公司非執行

董事為于寶東先生（主席）、謝安建先生及孫瑋女士；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志遠

先生、張曦先生及薛鳳旋教授。


